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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关于全国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有关事

项的通知（建质质函[2007]65号）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

市建委（规划委、建设交通委）： 根据我部《关于组织开展

全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的通知》（建办质

函[2007]299号）的要求，定于今年9月中旬开始，组织全国工

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检查范

围 （一）检查省份为全国30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西藏自

治区除外）。每个省抽查3个城市，受检城市除省会城市外，

另选地级以上城市和县级城市各1个。 （二）每个省抽查10项

在建工程，包括9项房屋建筑工程，1项市政桥梁工程。其中

，省会城市抽查5项工程（含1项市政桥梁工程），地级城市

抽查3项房屋建筑工程，县级城市抽查2项房屋建筑工程。受

检房屋建筑工程中应有不少于2项的公共建筑。 二、检查内

容 （一）各地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和有关规范

性文件的情况；对违反国家有关工程质量法规和强制性技术

标准行为进行查处的情况；工程质量事故和质量投诉处理情

况等。 （二）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等各方责

任主体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、工程质量检测等有关机构，

执行国家有关工程质量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情

况。 （三）在建公共建筑、住宅和市政桥梁工程地基基础和

主体结构质量安全，以及建筑节能标准贯彻执行情况。 三、



检查依据 工程质量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

以及有关工程技术标准。主要内容见检查用表。 四、检查时

间安排 本次检查分两批进行。 第一批为北方地区，共分8个

组。检查时间为2007年9月15～25日，共计10天。 第二批为南

方地区，共分7个组，检查时间为2007年11月15～25日，共

计10天。 交通不便地区，检查时间可适当延长，具体情况由

各检查组组长掌握。分组情况详见附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